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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人民法院

关于网上立案工作规范

为进一步方便当事人诉讼、节约诉讼成本、提高诉讼效

率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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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沁水县人民法院申请

网上立案，需通过山西法院诉讼服务网、山西移动微法院填

写并提交诉讼申请信息、诉讼材料进行申请，人民法院在法

院内网电脑端办案系统“网上立案管理”功能模块审核。

第二条 申请网上立案的范围为一审民商事、强制执行

案件。

第三条物业服务合同纠纷、电信服务合同纠纷、信用卡

纠纷、供用水、电、气、热力合同纠纷等群体性纠纷应当引

导当事人通过法院自助立案系统申请网上立案。

第四条网上立案管理人员应对当事人提交主体身份信

息证明、授权委托书、代理人身份证明，法人和其他组织提

交的营业证照、机构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（责任人）的身

份证明进行核对。

第五条 立案人员应按照立案工作的有关规定，一般情

况下应当在收到材料一日内，对申请人提交的立案申请材料

及时进行审查,网上立案材料成功提交日期即为立案申请日

期。立案法官对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的网上立案申请，应当

在 7 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。

第六条 立案人员以网上答复为主，也可以利用电话进

行答复。利用电话进行答复的，立案人员要做好记录，并在

网上立案系统注明回复时间、方式及内容。

第七条 网上立案处理方式分为同意立案、不同意立案、

需补充材料、补正、约谈和其它方式。

第八条 对网上立案，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应当予以登记



立案，在线生成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发送给申请人，原告不

再另行向立案部门提交纸质诉状。

第九条 对不属于本院管辖、原告不适格、非法院主管、

缺乏必要的起诉依据以及重复起诉等不符合立案受理基本

条件的，立案人员应当不同意立案，并应告知申请人可以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，也可预约

申请人到法院立案窗口当面咨询。

第十条 当事人提交的民事、执行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

料不符合要求，需要补正或补充的，应当通过网上在线功能

向当事人发出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

材料及内容，以及不予补正的法律后果和期限。

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补正材料的，视为撤

回立案申请。

第十一条 对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材料，无法确认是

否符合立案条件的，立案人员应当告知其将相关材料递交到

法院立案窗口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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